附件
广西医疗联合体建设考核评分标准

单位：                       总分110分（含加分项10分）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考核指标
	考核计分标准
	标准分
	评分依据
	得分

	组织实施
	绩效考核
	1
	将医联体建设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
	纳入各设区的市、县（市）政府绩效考核得8分，不纳入不得分。
	8
	各级政府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核实文件日期为本年度。
	

	
	典型宣传
	2
	宣传工作（加分项）
	1.医联体或分级诊疗工作被中央媒体宣传报道的，每次加2分，满分4分；
2.自治区级主要媒体宣传报道或得到自治区级以上领导批示肯定的，每次加1分，最高2分。
	4
	各设区的市、县（市）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
	

	
	制定规范
	3
	制定双向转诊规范的实施细则并具体实施
	制定细则得3分；有具体实施案例得3分。
	6
	各设区的市、县（市）和医联体成员单位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核实。
	

	
	
	4
	双向转诊信息平台
	建立双向转诊信息平台得3分，投入使用得3分。
	6
	
	

	组织实施
	医疗质量
	5
	医联体内医疗质量同质化管理
	1. 建立制度得2分；
2. 每年由牵头医疗机构派出专家考核至少2次，每次得1分。
	4
	医联体成员单位提供。查看各医疗机构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核实确认
	

	
	三二
医联体
	6
	所有三级公立医疗机构至少建成1个有明显成效的医联体，实现三二医联体贫困县全覆盖
	1.设区的市至少有1个紧密型三二医联体（人、财、物统一管理或落实共享机制）并达标准得8分。
2.设区的市辖区内1个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未建立紧密型医联体扣3分，扣完本项分为止。
3.辖区内医联体开展远程医疗服务，1家医院未开展扣1分，最高扣5分。
4.设区的市辖区内二级医疗机构与三级医疗机构均建立医联体关系的得4分，1家未建立的扣1分，最多扣4分。
5.贫困县至少有一家县级医疗机构参与紧密型医联体建设，1个县没有建立紧密型医联体的扣3分，扣完本项分为止。
	12
	医联体成员单位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医联体协议书，现场核实确认
	

	组织实施
	县域     医共体
	7
	各县（市、区）至少有1个紧密型医共体，辖区内至少50%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于医共体建设。
	1.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人、财、物统一管理或落实共享机制）并达标准得10分；
2.县（市、区）区域内无紧密型医共体扣5分；
2.乡镇卫生院参与比例每降低5个百分点扣2分，扣完本项分为止。
	10
	医联体成员单位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医联体协议书，现场核实确认
	

	
	医联体
覆盖面
	8
	扩大医联体覆盖面（加分项）
	吸纳护理院、康复医疗机构等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等加入紧密型医联体，加1分。
	1
	医联体成员单位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医联体协议书，现场核实确认
	

	共享机制
	人员共享
	9
	医联体内人员流动情况
	按桂政办发〔2017〕123号文要求，派出人员，得10分。职称及工作时间一项不符合要求扣2分；下级医疗机构派出人员到上级医疗机构进修或培训三个月以上，1家医疗机构不符合要求扣2分，扣完本项分为止。
	10
	医联体成员单位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医联体协议书，现场核实确认
	

	共享机制
	利益共享
	10
	按照国家“两个允许”的要求，完善与医联体相适应的绩效工资政策，合理提高绩效工资水平
	上级医疗机构从下级医疗机构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年度业务收入（药品耗材除外）增量部分提取一定比例（具体比例由上下级医疗机构协商确定）的医联体管理费，用于下派人员补贴、双方人员培训等得6分，否则不得分。
	6
	医联体成员单位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医联体协议书，现场核实确认
	

	
	资源共享
	11
	实现医联体内的检验与影像、病理诊断同质化，并能在医联体内传输检验、检查报告资料
	1.建立医联体内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和同级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制度，并具体落实，得2分;仅有制度，得1分。
2.制定远程医疗工作制度，并为其他医疗机构尤其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就诊患者提供心电图及影像检查分析等服务，得3分;仅有制度，得1分。
	5
	医联体成员单位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医联体协议书，现场核实确认
	

	
	责任共担
	12
	医联体实现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及责任共担，建立“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
	在医保统筹区域内的县域医共体、城市医疗集团开展总额预付管理得4分，未开展不得分。
	4
	各设区市、县（市、区）和医联体成员单位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核实确认
	

	能力提升
	分级诊疗
	13
	医联体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人次（及扶持的特色专科就诊人数）
	比上年同期每增加5个百分点得2分，满分6分。
	6
	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查卫生统计信息系统核实确认。
	

	
	
	14
	县域就诊率（加分项）
	超过90%的，加3分；未达90%的，比上年同期每增加5个百分点得1分，最多加3分。
	3
	各设区的市、县（市）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
	

	
	
	15
	县级医疗机构开展三、四级手术
	开展三级手术比上年同期增加的得1分。
	1
	医联体成员单位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医联体协议书，现场核实确认
	

	
	
	
	
	开展四级手术比上年同期增加的得4分
	4
	
	

	
	
	16
	牵头三级医疗机构三、四级手术占比
	牵头医疗机构对手术进行统计分析，三、四级手术占比60%以下的不得分；占比60%得4分，每增加5个百分点得1分，满分8分。
	8
	查牵头医疗机构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核实确认
	

	能力提升
	技术扶持
	17
	医联体内下级医疗机构积极开展适宜的新技术、新项目
	开展新技术、新项目一项得2分，每增加一项得2分，满分4分；未开展不得分。
	4
	医联体成员单位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医联体协议书，现场核实确认
	

	
	
	18
	学科建设（加分项）
	牵头医疗机构指导下级医疗机构建立新学科，加2分。
	2
	各设区的市、县（市）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
	

	
	双向转诊
	19
	上级医疗机构下转病人例数及其占比
	上级医疗机构下转患者数量较上年同比增长50%以上，得6分，每降5个百分点扣2分，扣完本项分为止。
	6
	医联体成员单位提供。查看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核实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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